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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州市民政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州市民政局、奥司米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广州市标准化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苏佩、庞红瑶、翟谷纲、张奕敏、董红婴、吴志强、彭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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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广州市社区工作的发展不断向优化质量这一目标进发，为推进社区居民委员会标准化建设，

提高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服务效能，通过形成制度化的建设标准，推进广州市社区资源管理标准化建设工

作，从而实现精细化、规范化、标准化管理目标。

制定广州市地方标准《社区居民委员会资源管理规范》，是广州市社区工作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

构建社区居民委员会资源管理规划目标化、管理方法规范化、管理流程程序化的根本手段，是加强社区

居民委员会资源管理质量评估的主要依据。通过制定《社区居民委员会资源管理规范》能够让资源高效

转化成为民服务的资源，发挥资源最大禀赋，为社区居民委员会整体标准化建设奠定基础，为广州市社

区居委会规范化建设工作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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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居民委员会资源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社区居民委员会资源管理的管理主体和职责、人员管理、空间管理、物品管理、设备

管理、信息管理、废弃物管理及监督考核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社区居民委员会资源管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893.1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9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9部分：无障碍设施符号

GB/T 19095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GB/T 20647（所有部分） 社区服务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资源 resource

社区居民委员会现场管理要素，主要可分为人力、空间、物品、设备、信息、废弃物等。

3.2

服务现场 service site

为服务对象直接提供咨询、办事等服务的场所。包括但不限于员工办公室、公共服务大厅、多功能

活动室、档案室、储物室等功能室。

3.3

空间管理 space management

根据服务需求，对服务现场空间功能区的划分、标识和维护的行为。

3.4

物品管理 object management

在服务现场对日常公共物品、办公物品和居民遗失物品的定位摆放和保管的行为。

3.5

服务提供者 service provider

在社区服务现场运用社区工作专业知识、方法和技能，为有需要的个人、家庭、社区、单位等提供

困难救助、矛盾调处、人文关怀、心理疏导、行为矫治、健康管理、关系调适、资源协调等服务的工作

人员。

4 管理主体和职责

4.1 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居委会）应负责服务现场的资源管理工作，承担统筹协调、履行工作

推进、现场指导、监督检查的职责。

4.2 各类资源管理负责人承担管辖区域的资源管理工作，负责人每月对工作现场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对月度及季度现场问题整改情况进行跟踪、确认，指导现场问题的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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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服务提供者应对各自服务现场资源承担管理责任。

5 人员管理

5.1 管理内容

人员管理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责任人机制：资源管理职责；

b） 人员着装：着装和工牌；

c） 人文服务：行为和服务用语；

d） 考勤管理：办公时间、考勤和请假。

5.2 管理要求

5.2.1 责任人机制

5.2.1.1 居委会应设立相应组织架构，明确职责权限。

5.2.1.2 居委会应设置标准化建设工作推进和督查小组，并指定联络员。

5.2.1.3 居委会应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所有现场工作人员和服务提供者应熟知资源管理相关理论内

容。

5.2.1.4 居委会应指定各类资源管理负责人,明确工作范围、内容和职责：

a） 空间管理负责人应依规范对相应的空间进行日常维护管理；

b） 物品管理负责人应对物品资源定位、存放、最高最低限量、标识、使用期限、清洁和完好进行

管理；

c） 设备管理负责人应对设备资源定位、操作指引、清洁、维护、报废进行管理；

d） 信息管理负责人应对信息进行及时整理、归档、标识、操作指引、维护；

e） 废物管理负责人应按照所属管理废物的种类、品名、最高最低限量的要求，进行日常整理、存

放、清洁维护工作。

5.2.2 人员着装

服务提供者应着装整齐，规范佩戴工牌。

5.2.3 人文服务

5.2.3.1 行为规范

5.2.3.1.1 应符合 GB/T 20647（所有部分）中的相关要求。

5.2.3.1.2 服务开始时应主动问候，并微笑示意引导。

5.2.3.1.3 应认真倾听，准确了解服务对象需求，并积极回应。

5.2.3.1.4 对能解答的问题，应耐心完整解答；对不能即时解答的问题，应耐心说明原因或主动联系

有关人员处置，并进行记录。1个工作日内，对服务对象提出的问题，回应反馈意见。

5.2.3.2 服务用语

应符合 GB/T 20647（所有部分）及以下要求。

a) 服务时应使用“您好”“请稍等”“请出示 XXX 文件（资料）” “让您久等了”“谢谢” “再

见”等礼貌用语。

b） 接听电话时：

1） 通话开始时应问候“您好”，然后自报部门或单位；

2） 电话交谈应简明扼要，避免占线时间过长；

3） 通话结束时应礼貌道别；

4） 通话时如遇其他咨询，应示意咨询者稍等；如遇其他来电未能接听的，应及时回拨。

c） 与服务对象交流时：

1） 语调应热情、温和；

2） 语速和音量应适中，以服务对象能听清楚而不影响周围人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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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考勤管理

应建立考勤管理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a） 办公时间；

b） 考勤方式；

c） 请假流程。

6 空间管理

6.1 空间划分

6.1.1 社区服务现场空间划分应遵循以下原则：

a） 居委会服务功能相对集中；

b） 办公和外部各活动、服务空间宜适度分离、相互对应和方便服务。

6.1.2 根据场地实际条件和需求，可以设立如下若干功能区：

a） 首问接待服务区；

b） 办公区；

c） 宣传与信息公开区；

d） 阅览区；

e) 多功能活动室；

f) 档案室；

g) 储物室；

h） 其他功能区：如茶水间、卫生间等。

6.2 管理要求

6.2.1 空间指引

6.2.1.1 公共标识的风格应和谐统一，定位应精确直观，指示应简洁清晰。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应满足

GB/T 10001.1、GB/T 10001.9 的要求。

6.2.1.2 安全标识的使用应符合 GB/T 2893.1 和 GB 2894 的要求。

6.2.1.3 宜在醒目位置张贴空间及物品定位平面图和可视化照片等标志。

6.2.1.4 在显著位置设置资料栏，提供便民服务卡或手册、办事指南等便民宣传资料。

6.2.1.5 设施设备及物品的摆放，宜用图表、照片等标志予以显示。

6.2.1.6 应有预防意外事件的警示标识与措施。

6.2.2 空间维护

6.2.2.1 各区域应保持整洁。

6.2.2.2 应确定专人负责各功能区的日常维护保养。

6.2.2.3 破损、过期、失效的标志应及时更换或撤除。

7 物品管理

7.1 管理内容

服务现场管理的物品包括：

a) 办公物品；

b) 应急物品；

c） 库存物品；

d) 居民遗失物品；

e) 清洁工具；

f) 绿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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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管理要求

7.2.1 办公物品

应按使用频率分类定位摆放，规范整齐，配置数量应满足日常工作和服务需求。在办公过程中产生

的临时、散乱或被移动的物品，应在离岗之前或工作日结束之后归位，保持整洁有序。

7.2.2 应急物品

7.2.2.1 依据居委会功能定位和应急任务的具体情况，分类、合理、储备应急物品，明确应急物品储

备的品种、数量、期限、方式、地点、状态、责任人及联系人等，并编制应急物品目录清单。

7.2.2.2 建立定期检查、补充、更新机制。应急物品做到专人管理、定点放置、专柜储存、定期检查，

做好维护记录，发现问题及时落实整改，确保物品处于应急备用的良好状态。

7.2.2.3 任何人不得擅自动用应急储备物品，对过期或应报废的应及时更新，并做好记录。

7.2.3 库存物品

7.2.3.1 库存物品由专人负责，建立专用物品管理账目，定期对物品进行盘点。

7.2.3.2 应制定清晰的分类标准，明确库存物品的种类和数量。

7.2.3.3 应制定清晰的定位存放标准，使用统一的定位标签。

7.2.3.4 应根据物品特性分类存放，符合易取易放的原则，体积较大或较重的物品应放置在货架的下

层；较小的物品应使用专用的盒子存放。

7.2.3.5 无法上架的物品应确定专用存放区，存放时应在下面垫枕木并满足摆放整齐、取放安全方便

的原则。

7.2.4 居民遗失物品

7.2.4.1 应建立登记认领制度，明确遗失物品登记、保存、认领、注销等处置要求。

7.2.4.2 遗失物品应分类、定位寄存于首问接待处或认领处。

7.2.4.3 对重要的遗失物品宜采用公告等形式告知。

7.2.5 清洁工具

7.2.5.1 清洁用具应定位合理，标识明确，及时归位。

7.2.5.2 拖把、抹布、清洁桶等用具，使用后应清洗干净，定位放置。

7.2.5.3 应用颜色区分不同用途的清洁用具。

7.2.6 绿植

7.2.6.1 应制定绿植养护标准，明确责任人及养护日期。

7.2.6.2 绿植养护应无枯枝、枯死现象，定期修剪。

7.2.6.3 不应往盆栽内倒污水，盆栽内应无垃圾、烟头等，绿植、花盆保持清洁，无灰尘。

8 设备管理

8.1 管理内容

服务现场管理的设施设备包括但不限于：

a） 办公设备：办公桌椅、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扫描仪、投影仪等；

b） 电源线缆：计算机线、网线、电话线；

c） 消防设备；消防栓、灭火器、防毒面罩、应急灯；

d） 照明设备：照明电源电闸、灯管等；

e） 通风设备：空调、排气扇；

f） 电器设备：冰箱、微波炉、开水器、饮水机、风扇。



DB4401/T 226—2023

5

8.2 管理要求

8.2.1 办公设备

8.2.1.1 办公设备定位摆放，设有负责人。

8.2.1.2 复印机、打印机等设备均配有操作温馨提示，清晰易懂。

8.2.2 电源线缆

8.2.2.1 各设备的电源线缆应处于安全、整洁状态，以便于辨识。

8.2.2.2 计算机线、网线、电话线的布置应整齐规范且牢固，无乱接线现象。

8.2.2.3 电源线、信号线布局合理，无裸线、上挂物等安全隐患并做到离地 15cm。

8.2.2.4 插线板、电源线不应触及地面，线缆在地面固定铺设的必须安装专用的防护设施。

8.2.3 消防设备

8.2.3.1 “安全出口”指示灯应安装在易观察区域，逃生指向应方向正确。

8.2.3.2 消防器材应定位摆放。

8.2.3.3 每月应进行各项消防器材检查，确保正常使用。

8.2.4 照明设备

8.2.4.1 总电闸控制器周围严禁摆放任何物品。

8.2.4.2 照明设备开关面板标明控制对象标识。

8.2.4.3 灯管整洁干净，灯管有故障及时维修更换，灯光亮度控制适宜。

8.2.5 通风设备

8.2.5.1 空调温度控制适宜，冬季≤20℃，夏季≥26℃。

8.2.5.2 空调滤网每周清洁一次，排气扇每季度清洁一次，空调在每年6月和12月进行养护。

8.2.6 电器设备

8.2.6.1 微波炉、冰箱定位摆放。

8.2.6.2 微波炉、冰箱配有温馨提示，保持清洁。

8.2.6.3 开水器、饮水机定位放置，保持清洁，并设有温馨提示标识。

8.2.7 设备清洁维护

8.2.7.1 清洁机制

负责人定期检查所负责设备清洁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处置。

8.2.7.2 维护机制

8.2.7.2.1 负责人定期对设备设施进行巡回检查，开展日常保养。

8.2.7.2.2 发现故障或损坏，应及时联系相关公司或维修人员进行修理。

8.2.7.3 报废处理机制

对于已经损坏且无法修理的设备，应及时联系负责人进行报废处理。

9 信息管理

9.1 管理内容

服务现场管理的信息包括：

a） 文档、计算机信息：上级或有关部门发送至本单位的各类纸质或电子介质的文档、资料以及本

单位在社区服务活动中形成的各类文件、资料等；

b） 图书资料：各类书籍、报纸、杂志等；

c） 宣传信息：宣传长廊、服务指南、健康宣教、安全教育宣传单、社区自媒体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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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公告栏信息：社区服务中应告知居民的相关信息及工作人员去向等；

e） 网络信息：借助“社区信息平台”，健全信息公开制度。

9.2 管理要求

9.2.1 文档管理

9.2.1.1 整理

9.2.1.1.1 按照相关档案文书归档要求做好整理工作。

9.2.1.1.2 应对现场文档及时整理，做到一事一归档。

9.2.1.1.3 应定期对纸质和电子文档进行整理，包括编码、分类等，及时清理无用文档。

9.2.1.2 存放

9.2.1.2.1 应分类定位放置于资料柜（架）、抽屉、文件盒等，摆放整齐，标识清晰，并附存档总表。

9.2.1.2.2 以电子形式保存的文档：

a） 应及时备份；

b） 不应存于计算机系统盘内；

c） 所在文件夹应分类合理，层次清晰。

9.2.1.2.3 文件盒、文件夹、资料架等无积尘、无污渍、无破损。

9.2.1.3 归档

9.2.1.3.1 在履行职能和实施社区服务过程中形成、需保存的各种文字、图表以及特种载体等不同形

式的记录和文档，应由专用档案室保存。

9.2.1.3.2 归档资料应分类定位存放于档案盒中。

9.2.1.3.3 档案盒、档案架应统一标识与编号。

9.2.1.3.4 归档资料的放置与标识应按档案管理相关的要求进行。

9.2.2 计算机信息

9.2.2.1 计算机信息管理：工作人员使用的计算机应遵从有关计算机使用安全、资料保密、防病毒和

上网等方面的规定。

9.2.2.2 电子邮件信息管理：居委会应设置独立的电子邮箱，并保持电子邮箱正常有序使用，及时收

取电子邮件，删除过期电子邮件，重要邮件应该及时备份。

9.2.2.3 信息备份管理：需要永久、长期保存的电子文件、资料应形成纸质和办公软件等双套介质材

料归档保存；对重要的电子文件应进行备份。

9.2.3 图书资料

根据工作需要配置的书籍，在编号、登记后，分类存放在指定的书架上；明确责任人，定期维护

更新。

9.2.4 宣传信息

9.2.4.1 应设专人负责信息栏维护，保持信息栏的干净整洁，定期补充或更换信息。

9.2.4.2 宣传版面设计应美观、大方，标题明确，内容充实。营造一个整体温馨、文化浓郁的环境，

提升社区文化的内涵。

9.2.5 公告栏信息

9.2.5.1 应设专人负责公告栏和看板。

9.2.5.2 挂放或摆放应整齐、牢固、干净。

9.2.5.3 应定期进行更换，无过期张贴物及资料。

9.2.6 网络信息

9.2.6.1 应设专人负责信息维护，及时公布居委会工作信息、社区便民利民服务信息等内容，方便居

民查询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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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2 通过“社区信息平台”，拓展居民交流反馈线上渠道，拉近居委会和居民的关系。

9.2.6.3 信息发布遵循“先审批，后发布”的原则。

9.2.6.4 根据信息保密级别分类与标识。

10 废弃物管理

10.1 管理内容

10.1.1 应实行生活垃圾分类，定点设置垃圾桶、垃圾箱和分类暂存点，印刷或粘贴分类类型。垃圾类

型分类标志应符合GB/T 19095生活垃圾分类标志的要求。

10.1.2 休息室、 茶水间等位置宜配备厨余垃圾收集容器。

10.1.3 可回收的废弃物应当根据可回收物的种类和产生量设置专门容器或临时存储空间。

10.2 管理要求

10.2.1 生活垃圾应按可回收物、有害垃圾、 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进行分类投放。

10.2.2 应合理设置存放废旧报纸、过期文档资料的地点，涉密的废旧文件资料，应按照保密规定和要

求进行收运处置。

10.2.3 茶叶渣、瓜皮果核、花卉绿植、过期食品等，投放至厨余垃圾收集容器。

10.2.4 应将有害垃圾交由具备资质的机构进行收运处置，根据有害垃圾的品种和产生数量，合理约定

收运频率。

10.2.5 可回收的废弃物应实现单独分类、定点投放，可设专人分拣打包，做到标识明显。

10.2.6 属于固定资产和低值易耗品的废弃物处置应符合固定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

11 监督考核

11.1 内容

居委会负责人应对服务现场管理进行监督检查，依据本文件的人员、空间、物品、设备、信息和废

弃物管理要求，并结合居委会现场管理情况编制日常监督检查内容。

11.2 形式

居委会应每月组织至少一次的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可通过现场检查或资料检查的方式开展，监督检

查过程宜留取照片或影像等可视化记录，监督检查的结果可作为评比及奖惩的依据。

11.3 要求

11.3.1 对责任区检查结果应及时反馈至各责任人，督促其持续改进，进行检讨与修正。

11.3.2 对责任区检查中提出的整改事项相关责任人应在限期内完成，并对整改情况进行验证。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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